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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扼要总结了约翰·奥斯汀与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关于记述话语与施行话语之区分标准的相

关见解。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两位学者的观点提出批评并进一步探讨施行话语与非施行话语可能的区分标准。文

章认为，本氏所言的“权威性”、“唯一性”、“自我参照性”等标准不足以对二者做出有效的区分。一个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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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rformative acts”: A critical review of Austin’s and Benveniste’s speech ac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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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distinction proposed by J.L.Austin and developed by Emile Benveniste 
between constative utterance and performative utterance. According to Benveniste, the performative utterance must be 
authoritative, unique and sui-referential. But after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common to both two categories 
of utterance. The real criteria which distinguishes the performative utterance from the constative utterance is that only the 
former could accomplish a special act: the “performativ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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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之别由奥斯汀率先提

出。不过，苦于缺乏可靠的区分标准，奥斯汀最终放弃

了这一区分。此后，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进一步探讨了施行话语的特点，并对二者的区分标准

进行界定。本文将在梳理这两位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

上，通过对他们的分析与批评，进一步反思施行话语的

特点及其与非施行话语的可能的区分标准。 
1 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 
传统上，哲学家认为话语陈述的任务只是用于“描

述”或“陈说”事实。但奥斯汀发现，有一些特殊的句

子不是用于描述事实，在适当的情境中说出时即是在

做事。例如说“我将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之

时，说话者并不是在描述或“报道”此事，而是在执行

给轮船命名的行为。此类句子并无真假之分，只有“适

当”与否之别。奥斯汀称之为“施行话语”，以区别于

用于描述事实的“记述话语”[1]。 

不过，奥斯汀很快发现这一区分难以成立。一方面，

记述话语与施行话语不存在形式上的区分标准。另一

方面，以“说话”或“做事”来作为记述话语与施行话

语的区别也不能成立。因为不论说什么话，我们都是在

做事，都至少执行了三个行为：发音行为、发语行为和

发言行为。既然说话都是在做事，于是奥斯汀抛弃了记

述与施行话语的对立，转而寻求言语行为内部的区分，

并由此提出三种不同的言语行为：话语行为、话语施事

行为与话语施效行为[2]。 
所谓“话语行为”即通常意义上的“说话”行为。

它一般包括上面提到的发音行为、发语行为和发言行

为：说话就是发出声音、组织语言并表达意义。“话语

施事行为”指说话者在执行话语行为之时，同时在做的

事，包括提供信息、加以警告、进行描述、宣布判决等

不同情形。“话语施效行为”指说话所实际取得的效果

或影响，例如说服、阻止或误导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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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的 “言语行为三分说”奠定了言语行为理

论的基础。他对言语行事现象的研究在语言学与哲学

领域都影响深远，改变了人们对语言本质以及语言与

世界关系的认识[2]。 
2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施行话语的三个特点 
奥斯汀的观点提出后不久，本维尼斯特发表了《分

析哲学与言语活动》[3]（1963 年）一文，重拾奥斯汀的

记述与施行之分，并对施行话语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本氏认为，施行话语具备三个区别于记述话语的特征： 
首先，施行话语必须是一个权威性的行为。一个施

行话语只有被确认为行为时才具有现实性，而它首先

必须具有权威性才能构成真实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

在会议上说“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始”，但这不具备任何

效力。因为缺乏相应的权威，它并不构成“行为”，只

是“言语”。反之，大会主席可以以任何形式来表达这

一意义并完成“使大会开始”的行为。问题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言说主体是否具备必要的权威。如本氏所言，

“不是行为的施行话语并不存在，而它也只有作为权

威行为才得以存在”[3]。 
由“权威性行为”引出施行话语的第二个特点：唯

一性，即施行话语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氏认为，

施行话语只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在特定的时间和地

点执行的唯一性的行为。原因在于，施行话语没有描述

的价值，只具有完成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事件，是

历史的、个体的行为。因此，施行话语不可能被重复：

如果由有资质的人重复，将变成另一个施行话语；如果

由无资质的人重复，则成为记述话语[3]。 
此外，施行话语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性质：“自我

参照性”（sui-référentiel），即它以自身所构成的现实

为参照。记述话语以外部世界为参照物，比如“我发现

窗户开了”，指向被语言描述的“窗户开了”这个外部

现实；而施行话语只能以自身为参照，“我命令你过来”

或“我将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除了被说出

的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其它参照 ①。由此，本维尼斯

特指出： 
（施行话语）既是语言表现，因为它必须被说出；

也是现实事物，因为它是行为的完成。在此，行为与对

行为的陈述合二为一，所指与指涉物相同[4]。 
最后，本氏得出结论，认为施行式与记述式的区分

是合理且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区分的条件和标准[3]。简

 
① 在我们看来，“自我参照性”也是施行话语不能以“真/假”来评价（因为不以外部世界为参照，故而无所谓真假），而只能以“是否适当”

来判断的原因。 
② 奥斯汀列举的话语施事行为即包括“提供某项信息”和“做出某项描述”[2]。 

而言之，施行话语是权威、唯一且自我参照的言语行为。 
3 施行话语的界定标准：施行行为（performative 

act） 
然而，我们发现，本维尼斯特所指出的施行话语的

特点，仍然不能为我们提供确切的标准来区分施行话

语与记述话语。因为，一方面，上述特点并不独属于施

行话语，记述话语也同样拥有这些特点；另一方面，被

本维尼斯特归结为施行话语的那些例子，其施行性质

也未尽一致。 
首先，从本氏自己的陈述理论即可推出，“行为”

与“唯一性”是所有话语的共同特点。因为任何话语都

是在具体的情境下被说出，当说出这些话语时，说话者

首先执行了一个陈述行为。同时，任何陈述行为都是在

具体的时空中被执行，它不可能被重复；当一个话语被

重复之时，就成为一个新的陈述行为。不妨举一个典型

的记述话语为例，比如“地球绕着太阳转”。当这句话

在具体情境中被说出之时，说话者首先执行了一个陈

述行为（或奥斯汀所谓的“话语行为”）。与此同时，

说话者在陈述之时预设一个受话者。不难设想，说话者

必是出于某种动机或目的对受话者说一句话，即他试

图对受话者施加某种影响。就“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

例子而言，它出现的最常见的情境当是地理教师向学

生传授知识的场景。在此情况下，教师实际上执行了两

种行为：一个是说出这句话本身构成的陈述行为；另一

个是向学生传递信息的行为。将它们放在奥斯汀言语

行为理论中考察，第一个是话语行为，第二个则是话语

施事行为 ②。由此可见，以“行为”或“唯一性”来区

分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并不成立。 
至于“权威性”与“自我参照性”也非施行话语独

有。事实上，当一位教师向学生传授“地球绕着太阳转”

这一知识时，他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个人的承诺在内，

即他保证（至少在他的认知范围内）这个知识是真的；

当伽利略通过长期的观察告诉人们“地球绕着太阳转”，

这一行为也同样包含着权威性。不难想见，施行话语具

有权威性，但有权威性的不一定是施行话语。 
同样，如果说“我命令你过来”只能以自身为参照，

而且在说出这句话之时，说话者同时完成了命令行为；

那么，我们何尝不能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句话也是

以自身为参照，且它被说出时说话者也同时完成了传

递信息的行为？确实，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会发现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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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句话可以以外部事实为参照来

判断真伪，但告知行为除了所说的话本身没有任何其

它的参照。而不管在奥斯汀还是本维尼斯特的理论中，

“地球绕着太阳转”无论如何都不是施行话语。由此可

见，本氏提到的施行话语的这三个特点不能作为施行

话语与记述话语的区分条件。或者说它们是一个话语

成为施行话语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尽管如此，权威机关陈述的“我告诉你地球绕着太

阳转”与“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始”显然不是一回事。一

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无论“我”告诉或不告诉“你”，

“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事实客观存在，并不以我说不

说为转移。但“大会开始”的现实性依赖于大会主席所

说的这句话，在主席陈述之前，这个现实并不存在；在

主席说完这句话之后，它已被完成并成为历史事件，它

是在说出这句话时被完成的行为，无论奥斯汀还是本

维尼斯特都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命令你过来”与“我命令全民动员”

同被本维尼斯特归为施行话语，但这两者之间也存在

不可抹消的差别。在说“我命令全民动员”之时，“全

民动员”即已被完成；在适当的条件下说“我任命你为

部长”时，“你为部长”即成为现实。但“我命令”与

“你过来”之间显然不存在这样的关系，“我命令你过

来”只能使“命令”行为成为现实，但不能使“你过来”

成为现实。后者并不完成命题部分的行为，只是引发一

个可能的未来行为。 
不难发现，“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始”这类话语被适

当地说出之时，除了完成话语行为并引发语施效行为

之外，实际上还完成了两种行为，一种是主席向与会者

作出关于大会开始的宣告行为；在完成这一行为的同

时，他还完成了另一项行为，即使大会开始。同样，“我

任命你为部长”也同样包括对被任命为部长之人或旁

听者“宣告任命”的行为以及“你”被任命为部长的行

为。但无论“大会开始”或“你被任命为部长”都不能

被视为话语施效行为，因为这不是在话语被说话之后

在受话者身上产生的影响或反应，而是在话语被说出

之时同时完成的行为。它们所产生的话语施效行为应

当是受话者或旁听者获知了“大会开始”或“他被任命

为部长”的消息，并由此作出相应的反应。它们也不能

被视为话语施事行为，奥斯汀所列举的话语施事行为

涉及的都是说话者向受话者做的事情，是前者试图对

后者施加的影响。在这两个例子中，说话者向受话者或

旁听者提供信息（大会开始）与宣布决定（任命某人）

的行为才可以被视为话语施事行为，而“大会开始”或

“某人被任命”并不属于这一范畴，它们只是在说话者

执行话语施事行为之时同时被完成的行为。在我们看

来，这一类行为——姑称之曰“施行行为”（performative 
act）——才是施行话语与非施行话语的本质区别所在。 

反之，另一些被本维尼斯特或奥斯汀视为施行话

语的句子则并不具备这双重行为。如“我命令你过来”

只实施了一种行为，即“命令”这种话语施事行为，而

“你过来”并未因此被完成，只是一种可能性。在这个

意义上，这些所谓的“施行话语”与一般的记述话语例

如“地球绕着太阳转”并无本质区别，后者也实施了“传

递信息”这一话语施事行为。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

所使用的动词，无论“命令”“警告”“告诉”都只实

施了它自身所命名的行为，但未必同时使命题部分成

为被完成的行为。即使“宣布”“宣告”这些动词也是

一样，例如“我宣布你赢得比赛”，在现实生活中，通

常情况下，“赢得比赛”拥有外部参照，在完成比赛的

那一刻比赛的结果已经决定了哪一方是赢家，并不依

某人是否宣布为转移。在此，“宣布”尽管拥有权威性，

但仅限于正式确认或公布一个事实，与“告诉”没有本

质的不同。 
将这些话语纳入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下进

行分析，更有助于凸显我们所谓的施行话语（即被适当

地说出之时完成“施行行为”的话语）与非施行话语的

区别，如下表： 

表 1  言语行为的四种类型 

话语（行为） 施事行为 施行行为 施效行为 

（我告诉你）地球绕着太阳转 传授知识  受话者获知这一知识；相信或怀疑该知识的正确性 

我命令你过来 下达命令  受话者过来或不过来；或对命令提出抗议 

小心，那里有条恶狗 提出警告  受话者因此而产生警惕；或不接受警告依然我行我素 

我将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宣布命名 船被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受话者得知这艘船被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对命名是

否适当得体进行承认或抗议 

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始 宣告开会 大会开始 受话者由此得知大会开始，停止喧哗以保持大会秩序；或有

意扰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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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每一种都可以施

事，也都可以引起相应的话语施效行为，但只有“我将

这艘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和“我宣布大会现

在开始”在施事的同时完成了施行行为。相反，在奥斯

汀言语行为三分理论的框架内，那些被奥斯汀或本维

尼斯特视为施行话语的命令式或警告句与通常的记述

话语在所执行的行为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同时

执行了话语行为、话语施事行为，并同样能够引起话语

施效行为。奥斯汀的理论本身并无法真正区分“施行话

语”与“非施行话语”，其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将“宣

告开会”这类话语施事行为与“大会开始”这类在说话

的同时被完成的行为混为一谈，以至于无法以有效的

标准区分“施行话语”与其它施事话语。本维尼斯特的

问题也在于此，虽然他注意到施行话语的自我参照性

特点，但他没有将这些特点赋予“大会开始”这一施行

行为，而是赋予了“宣布大会开始”这一施事行为。但

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任何话语施事行为都是自我参

照的，无论提供信息还是进行命令的行为，除了它所在

的那句话以外没有任何其它外在的参照。反之，只有施

行话语的命题部分具有自我参照性，而非施行话语的

命题部分，无论“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你过来”都

必须以外部世界为参照。 
4 结语 
事实上，“话语施行行为”不仅在于言语行为本身。

通过此类话语，我们发现，人类不仅可以通过言语提供

信息、表达情感、引起某种行为或引发某个后果，他还

能够以言语直接改变世界，以言语创造一个新的现实。

换句话说，以言语创造现实的能力，不再独属于超自然

言语或语言的虚构创造，也是人类言语的一种现实能

力。我们有理由推测，以奥斯汀和本维尼斯特为代表的

的先辈哲人们对言语行为的关注，未始没有这方面的

考虑。同样出于对语言这一特殊能力的认识，我们认为

有必要将“施行行为”与施事行为分开，并以之作为施

行话语与非施行话语的区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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